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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4_B8_AD_c44_646076.htm 导读：本资料是对2011年中级

会计职称考试经济法基础科目“公司的登记管理”知识点的

指导讲义。 第二节 公司的登记管理 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

登记，领取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。

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，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。 

公司登记分为设立登记、变更登记、注销登记。公司设立分

公司的，也应当进行必要的登记。 一、登记管辖 我国的公司

登记机关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。公司登记机关实行国家、省(

自治区、直辖市)、市(县)三级管辖制度。 (一)国家工商行政

管理总局负责下列公司的登记： 1.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并持有50%

以上股份的公司. 2.外商投资的公司. 3.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或

者国务院决定的规定，应当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的

公司. 4.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应当由其登记的其他公司

。 (二)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下

列公司的登记： 1.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并持

有50%以上股份的公司. 2.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

局规定由其登记的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. 3.依照法律、行政

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的规定，应当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

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公司. 4.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登记

的其他公司。 (三)设区的市(地区)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县工商

行政管理局，以及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、设区的市工



商行政管理局的区分局，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： 1.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工商行政管理

局负责登记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. 2.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登记的公司。 但是

，其中的股份有限公司由设区的市(地区)工商行政管理局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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